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地點：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 77 號 1 樓(新竹縣工業會)。 

出出席：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為二二、一三三、九三九股，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四二、四四三、 

九五七股，百分之五二.一四，已逾法定開會股數。另出席董事分別為吳瑞華董事長、 

吳賢泰董事、吳昭雯董事、陳薇芝董事(審委會召集人委託)及黃建誠董事等 5席出席， 

已達全體 9席董事之 1/2。 

主席：董事長 吳瑞華                      記錄：趙佳玲 

列席：陳逸弘總經理、資誠王世杰協理、呂雅莘律師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詳如附件)。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詳如附件)。 

（三）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規定，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利益於保留彌補虧損數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 5~8%及董事酬 

                      勞不高於 2%。 

                  二、經第五屆第五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建議，擬提列及以現金發放員工酬勞 

6.66%計新台幣 1,060,000 元及董事酬勞 1.64%計新台幣 261,000 元。 

董事會通過與認列費用年度財報估列差異數為-4,089 元，係會計估列 

差異，將調整列為 114 年度損益。 

（四）11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 明：一、依據公司章程第 32-1 條規定及 114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 

                  二、113 年度股東紅利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50 元，計新台幣 21,221,979 元， 

                     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 

                 他收入。業經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五）113 年度董事酬金報告(詳如附件)。 

（六）113 年度關係人交易情形報告(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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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一、本公司113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阮呂曼玉、馮敏娟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上 

              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合，出 

              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在案(詳如附件)。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暨 113 年度財務報表(詳如附件)。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 

贊成權數：22,064,431              權 99.68% 

反對權數：12,819                  權 0.05%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6,689           權 0.25%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 

贊成權數：22,057,990              權 99.65% 

反對權數：19,223                  權 0.0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6,726           權 0.25% 

 

 

 

 

 

伍、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實際作業需求、法令修訂及主管機關政策之需要，擬修訂本公 

                 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並提請股東會討論。 

      二、檢具「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謹提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 

贊成權數：22,058,189              權 99.65% 

反對權數：17,018                  權 0.07%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8,732           權 0.26% 

 

 

 

 

 

 

（董事會提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實際作業需求、法令修訂及主管機關政策之需要，擬修訂本公 

                 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並提請股東會討論。 

      二、檢具「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謹提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 

贊成權數：22,057,191              權 99.65% 

反對權數：18,030                  權 0.0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8,718           權 0.26% 

 

 

 

 

 

 

 

陸、臨時動議：無，(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柒、散會 

 

主席：董事長 吳瑞華         記錄：趙佳玲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上（113）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113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593,170仟元，較112年度合併營業收

入淨額新台幣554,259仟元增加7.02%。113年度為合併稅前利益新台幣22,345仟元，較112

年度合併稅前損失新台幣3,727仟元增加獲利新台幣26,072仟元；主要因素為海外公司銷

售及獲利成長。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變動金額 註 

財
務
收
支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36 31,832 (30,296) 一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102) (12,467) 10,365 二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379) (1,567) 188 三 

註一：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較上期減少，係因本期海外公司增加熱銷品備貨及付款帳期差異。

註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上期減少，係為外幣定存差異。 

註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上期減少，係因租賃負債攤提所致。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變動數 

 資產報酬率（﹪） 1.96  (0.89) 2.85  

獲 股東權益報酬率（﹪） 2.60  (1.26) 3.86  

利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2.03  (1.66) 3.69  

能 稅前純益 5.26  (0.88) 6.14  

力 純益率（﹪） 2.13  (1.09) 3.22  

每股盈餘（元） 0.30  (0.14) 0.44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成立有技術研究開發部門，與企劃、銷售單位密切配合及溝通，積極研發具有

市場利基及領導潮流，並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之各項產品。 

【附件】 



二、本（114）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營運優化以及現有營業範疇之獲利能力提升 

- 掌握市場訊息，優化產品與通路組合，建構滾動式檢核營銷資源運用效益並調整之循環。 

- 累積產品技術資訊庫與消費者回饋，持續強化研發人力與技術水平，確保新產品開發量能。 

- 內部流程持續檢視與優化，提升人力資源運用效率。 

- 確保生產效能與品質穩定並持續優化，有效控制產品成本，提升顧客滿意度。 

- 企業文化重塑、內部網絡溝通優化與資源共享，以及人力資源庫可持續性之穩定與優化。 

2.數位轉型與營業範疇擴大 

- 透過數位技術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在內外部範疇之導入與應用，持續提升與優化作業效率，  

    並大與消費者互動，強化品牌識別。 

- 透過流程及溝通優化、人力素質提升，提升研發生產量能彈性，以因應市場快速變動之需 

   求。 

- 透過新型態通路、新商模、新技術、新產品、新事業的評估與開發，擴大營運範疇。 

- 因應轉型與新營業範疇目標，規劃、調整與建置所對應之人力資源庫。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單位：Pcs 

項 目 114年 度 預 測 

洗 衣 劑 系 列 5,630,941 

家 庭 清 潔 系 列 3,927,384 

個 人 清 潔 防 護 系 列 373,216 

其 他 13,646 

合 計 9,945,187

(三).產銷政策

本公司全體員工將持續努力達成 114 年度的目標，為公司及股東創造更美好的前景。 

項次 政 策 內容

1. 產品政策
(1) 因應市場趨勢快速回應客戶需求，並開發高價值產品與服務。

(2) 累積產品經驗並探索新技術，擴大產品研發量能。

2. 行銷政策

(1) 關注市場趨勢與消費趨勢，掌握市場脈動。

(2) 妥善運用數位技術，整合行銷資源並優化營銷組合，強化企業及品牌形象。

(3) 快速回應市場與消費者需求，對應目標客戶群，提供高價值產品與服務。

(4) 新通路與新商模開發。

3. 生產政策

(1) 穩定並優化整體生產效能以及品質，確保成本穩定控制並持續優化，提昇

產品在市場之競爭力。

(2) 確保生產單位具備可快速回應市場需求之生產彈性。

(3) 擴大營業並開發海內外代工業務，提升產能利用率。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持續致力提供專業織物清潔護理、居家環境電器清潔、個人防護保養解決方案與諮詢服 

 務，成為台灣家用與商用清潔保養防護用品領導品牌。在現有營運基礎以及環境永續、社會責 

     任與企業治理的 ESG 永續策略指引下，透過企業文化重塑(Culture)、策略規劃與執行(Strategy)、 

     組織再造(Organization)以及人力資源適配發展(People)架構，搭配營運生產的數位轉型與 AI 

     賦能，除現有區域與範疇營運的穩定與提升，亦積極開發海內外新興市場與新型態通路，持續 

     穩定並提升營業與獲利，並維持產品、品牌競爭力，確保企業之永續經營。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現今國內外市場競爭激烈且資訊透明度高，社會趨向高齡化與少子化，人類對健康與環保之意 

 識及關注度與日俱增，政府對各式商品品質與安全要求及對應之規範也持續提高。這樣的大環 

 境趨勢變化，讓企業經營也不斷面對新的挑戰。 

     法規遵循方面，除依法規開發製造產品進行行銷與銷售，並將持續關注主管機關因應環境變動 

     所持續修訂之版本，並即時透過公司內部規章修訂因應，確保現有產品的合規；並在此基礎下 

     ，以客戶中心、價值導向的營運方針為依歸，持續開發並提供消費者更好的居家商用清潔保養 

     防護用品與解決方案。 

 本公司將秉持著永續經營的理念，積極培育人才、專注研發、優化生產製造，拓展業務，持續 

 創造利潤，回饋股東、員工與社會，實現「居家有毛寶，事事都美好」的品牌理念與價值的創 

 造。

董事長：吳瑞華 經理人：陳逸弘 會計主管：陳宣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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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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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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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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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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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科
目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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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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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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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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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之
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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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M
ao
 
Ba
o
 V
i
et
n
am
 
In
c
. 

1 
其
他
應
收
款
(註

6)
 

 
  
 
  
 
  
 
  
 
 3
2
,7
9
4 
 

-
  
 

5
% 

0 
本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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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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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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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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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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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1 
2
% 

0 
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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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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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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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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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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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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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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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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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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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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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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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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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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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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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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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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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o
 
B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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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t
n
a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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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收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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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母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相
互
間
之
業
務
往
來
資
訊
應
分
別
於
編
號
欄
註
明
，
編
號
之
填
寫
方
法
如
下
：
 

 
  
 
 (
1
).
母
公
司
填

0。
 

 
  
 
 (
2
).
子
公
司
依
公
司
別
由
阿
拉
伯
數
字

1
開
始
依
序
編
號
。
 

註
2：

與
交
易
人
之
關
係
有
以
下
三
種
，
標
示
種
類
即
可
(若

係
母
子
公
司
間
或
各
子
公
司
間
之
同
一
筆
交
易
，
則
無
須
重
複
揭
露
。
如
：
母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之
交
易
，
若
母
公
司
已
揭
露
，
則
子
公
司
部
分
無
須
重
複
揭
露
；
 

 
  
 
 子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之
交
易
，
若
其
一
子
公
司
已
揭
露
，
則
另
ㄧ
子
公
司
無
須
重
複
揭
露
)：

 

 
  
 
 (
1
).
母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
 

 
  
 
 (
2
).
子
公
司
對
母
公
司
。
 

 
  
 
 (
3
).
子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
 

註
3：

交
易
往
來
金
額
佔
合
併
總
營
收
或
總
資
產
比
率
之
計
算
，
若
屬
資
產
負
債
項
目
者
，
以
期
末
餘
額
佔
合
併
總
資
產
之
方
式
計
算
；
若
屬
損
益
項
目
者
，
以
期
中
累
積
金
額
佔
合
併
總
營
收
之
方
式
計
算
。
 

註
4：

本
表
之
重
要
交
易
往
來
情
形
得
由
公
司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決
定
是
否
須
列
示
。
 

註
5：

交
易
條
件
列
示
如
下
。
 

 
1.
母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銷
售
之
交
易
價
格
係
依
雙
方
議
定
價
格
計
算
，
收
款
條
件
為
月
結

18
0
天
。
 

 
2.
子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銷
售
之
交
易
價
格
係
依
雙
方
議
定
價
格
計
算
，
收
款
條
件
為
當
月
結
算
收
款
。
 

 
3.
母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加
工
費
之
計
算
係
依
雙
方
議
定
價
格
計
算
，
付
款
條
件
為
當
月
結
算
付
款
。
 

註
6：

含
資
金
貸
與
之
本
金
及
利
息
。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吳瑞華 經理人：陳逸弘 會計主管：陳宣汝 

項 目金 額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2,614,785

IFRSs 轉換保留盈餘調整數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12,614,785

本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775,534
依精算報告調整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3,390,319

本期稅後淨利(損) 12,618,752

減：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339,429)  10% 

調整:依法(提列)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984,483

可供分配盈餘 27,654,125  

減：現金股利 (21,221,979)每股配發$0.5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432,146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原因

第三十二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彌補累積虧損

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董監酬勞

不高於百分之二，員工酬勞為百分

之五至百分之八。前述員工酬勞比

例中，應提撥至少不低於百分之一

作為基層員工分派數。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董監

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員工酬勞

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依證交法第

14 條第 6項

增列；調整說

明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

一月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六

月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六

月十二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

六月十三日

增訂修訂日

期(經董事會

通過，並經股

東會通過日

期)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原因

第十一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填寫或勾選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之候選人。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 

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 

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 

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 

名及統一編號；惟法人股東為被 

選人時，選票之被選人欄應填列 

該法人名稱，亦得填列法人名稱 

及其代表人姓名。填寫或勾選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之候選人。 

依相關法規

及股務實務

運作修訂 

第十七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

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0 年八月二

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

二日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0年八月

二十四日 

增訂修訂日

期(股東會會

議日期) 




